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製發相片影像檔建置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97年12月24日台內戶字第0970204432號令訂定發布全文39條
中華民國98年4月29日台內戶字第0980075172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99年1月5日台內戶字第0980235081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99年7月28日台內戶字第0990145278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99年12月21日台內戶字第0990252025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102年8月1日台內戶字第1020270259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103年11月5日台內戶字第1031200663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104年3月26日台內戶字第1041201229號令修正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戶籍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相片影像檔，指請領國民身分證繳交相片，經掃描而儲存於電磁紀錄物或其他類似媒體之個人資料。
第  三  條  經戶籍登記而設立或分立新戶者，應同時請領戶口名簿。
第  四  條　戶政事務所同日受理同一申請人二次以上補領國民身分證申請時，應自受理第二次申請時起，核發臨時證明書(如附件一)，並於次一上班日製作核發國民身分證。
已補領國民身分證者，其原國民身分證經戶政事務所發現，應即截角(如附件二)後收回。
第  五  條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以下簡稱統一編號)由文字碼與數字碼組成，共計十碼，一人配賦一號。
前項編號首碼以英文字母代表直轄市、縣(市)政府別，第二碼至第十碼為數字碼，第二碼為性別碼，第十碼為檢查碼。
戶口名簿戶號(以下簡稱戶號)由文字碼與數字碼組成，共計八碼，一戶配賦一號。
前項編號首碼以英文字母代表直轄市、縣(市)政府別，第二碼至第八碼為數字碼，第八碼為檢查碼。但數字碼不敷使用時，第二碼得轉換為英文字母碼。
第  六  條  戶政事務所辦理出生登記及初設戶籍登記，應配賦統一編號。
恢復戶籍、撤銷或廢止初設戶籍登記後再經核准定居、回復國籍或撤銷國籍之喪失者，除統一編號與他人重複或錯誤外，應沿用原配賦之統一編號，原無配賦者或統一編號為九碼者，應配賦統一編號。
原有戶籍之旅外國人無統一編號或統一編號為九碼者，其申請配賦統一編號，由出國前最後戶籍地戶政事務所配賦。但同時恢復戶籍者，由受理戶政事務所配賦統一編號。
戶政事務所辦理設立或分立新戶，應核發戶口名簿，並配賦戶號。
第  七  條　戶政事務所依序配賦統一編號或戶號，有重複、錯誤或特殊情事者，由戶籍地或最後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更正或變更之。
第  八  條　辦理戶籍登記致國民身分證或戶口名簿記載事項變更，依法應同時換領國民身分證或戶口名簿者，其委託他人辦理戶籍登記時，委託書應載明一併委託辦理換領國民身分證或戶口名簿。
第  九  條　戶政事務所受理初領、補領、換領或全面換領國民身分證，應切實核對查明本人戶籍資料、歷次相片影像資料及人貌，並將所繳交相片掃描建置影像檔，列印於國民身分證。核對本人容貌產生疑義時，應查證其他附有相片之證件或相關人證等方式，以確定身分。
無行為能力人及限制行為能力人請領國民身分證，由法定代理人代為申請，初領或補領國民身分證，應核對本人人貌。
請領國民身分證，因特殊情形，經戶政事務所許可者，得免列印相片。
第  十  條　初領國民身分證應備妥下列文件：
一、戶口名簿或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二、最近二年所攝正面半身彩色相片一張（規格如附件三）。
前項第一款文件，驗畢影印存卷後退還。
第 十一 條　補領國民身分證應備妥下列文件：
一、戶口名簿或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二、最近二年所攝正面半身彩色相片一張(規格附件三

)。如
前項第一款文件，驗畢影印存卷後退還，第二款相片掃描建檔取像日期在二年內，並經戶政事務所核對人貌相符者，得免繳交相片，直接列印該檔存相片製作國民身分證。
第 十二 條　戶政事務所同時受理戶籍登記及補領國民身分證或戶口名簿申請，應先審核辦妥戶籍登記後，同時依本法規定補發國民身分證或戶口名簿。
第 十三 條　受理國民身分證補領申請，戶政事務所應先辦理國民身分證掛失作業並登錄網站。
非上班時間國民身分證掛失作業，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戶政資訊服務廠商辦理。
國民身分證經掛失完成後，暫時停止其效力；國民身分證遺失者，應依本法第五十七條第二項規定申請補領。
第 十四 條　換領國民身分證應備妥下列文件：
一、國民身分證正本。
二、最近二年所攝正面半身彩色相片一張(規格附件三

)。如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繳交相片，直接列印該檔存相片製作國民身分證：
一、依本法第六十條第二項規定由本人親自申請換領國民身分證。
二、有本法第六十條第三項情事申請換領國民身分證。
三、因戶政人員作業錯誤致當事人須換領國民身分證。
四、因行政區域調整、門牌整編或縣市改制，向戶籍地所在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請換領國民身分證。
五、前項第二款相片掃描建檔取像日期在二年內，並經戶政事務所核對人貌相符者。

六、配偶死亡委託他人換領國民身分證。
第 十五 條　國民身分證因毀損致有下列情形之一申請換領者，應由本人親自辦理：
一、條碼資料無法以機器判讀。
二、國民身分證防偽辨識功能損壞。
三、其他污損不堪使用致難以查核辨識身分等情形。
因更換相片而換領國民身分證者，應由本人親自辦理。
第 十六 條　請領戶口名簿，由戶長備妥國民身分證申請。委託他人請領戶口名簿者，應由受託人持憑國民身分證及戶長委託書申請。
第 十七 條　因行政區域調整、門牌整編或縣市改制，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未全面換發前仍屬有效。
因前項情形，向戶籍地所在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請換領國民身分證，或申請換領戶口名簿且無其他戶籍資料異動者，免繳納規費。但因申請各項戶籍登記須同時換領，或跨直轄市、縣（市）換領國民身分證或戶口名簿者，應繳納規費。
前項情形，由戶長或戶內人口代為申請換領國民身分證者，無須書面委託。
第 十八 條　戶政事務所受理國民身分證請領申請，應於申請當日完成核發。但因製證機具故障、系統中斷、網路斷線或其他特殊情形，致無法於申請當日製發國民身分證時，得核發臨時證明書（如附件一）。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戶政事務所應於審核時，通知申請人補正或陳述意見：
一、所繳交之相片及身分證明文件與檔存國民身分證請領資料有差異。
二、所繳交之委託書或國民身分證等證明文件之真偽有查證必要。
三、補領國民身分證異常頻繁或其他重大事項之說明有虛偽陳述或隱瞞重要事項之嫌，有查證之必要。
申請人未依前項規定補正或陳述意見者，應不予核發國民身分證。
戶政事務所依第二項審查結果，足認有犯罪嫌疑者，應移送警察機關偵辦。
第 十九 條　前條第一項臨時證明書得供辦理公職人員選舉及公民投票時使用，戶政事務所應於投票前一日，彙整臨時證明書清冊通報各鄉(鎮、市、區)公所轉送各投開票所查核。
第 二十 條　國民因喪失或被撤銷我國國籍或臺灣地區人民身分者，應繳回原國民身分證，由戶政事務所截角後收回。
戶口名簿因申請換領或全戶有本法第六十二條之情事者，應收回註銷。但戶政事務所得依當事人之申請，將原戶口名簿作成註銷之標示後退還。
第二十一條　國民身分證記載項目如下：
一 、 姓名。
二 、 統一編號。
三 、 出生日期。
四 、 發證日期(含初領、補領或換領註記)。
五 、 相片。
六 、 性別。
七 、 父姓名。
八 、 母姓名。
九 、 配偶姓名。
十 、 役別。
十一、出生地。
十二、戶籍地址。
十三、統一編號條碼。
十四、空白證編號。
十五、膠膜號。
戶口名簿記載項目如下：
一 、 戶號。
二 、 戶籍地址。
三 、 製發戶政事務所。
四 、 初領、補領或換領日期。
五 、 頁號。
六 、 稱謂。
七 、 統一編號。
八 、 出生日期。
九 、 出生別。
十 、 姓名。
十一、配偶姓名。
十二、父母姓名。
十三、出生地。
十四、原住民身分及族別。
前二項之日期，應以國曆年、月、日記載。
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記載項目如無記載事項，應分 別於該欄內劃記單橫線或空白。但戶口名簿記載項目如有變更或刪除時，除另有規定外，應同時換領戶口名簿，不得人工註記。
第二十二條　國民身分證記載方式如下：
一、姓名不加列別名或外文姓名。但原住民之傳統姓名羅馬拼音並列，或外國人、無國籍人於歸化我國國籍後取用中文姓名，並以原有外文姓名之羅馬拼音並列登記者，不在此限：
(一)姓名之排列，姓氏在前，名在後。姓名字數六個字以下者，由電腦自動列印；字數七至十五個字者，以人工輸入，由電腦列印；字數十六個字以上者，以人工方式填寫。
(二)原住民傳統姓名、外國人及無國籍人原有外文姓名，其羅馬拼音自左至右橫排並列中文姓名之正下方。但羅馬拼音於二十一個字元以上者，以人工方式填寫。
二、出生日期：依戶籍登記資料記載，並使用阿拉伯數字。民國前出生者，在民字邊記載「前」字，民國出生者，在民字邊記載「國」字。
三、發證日期：發證日期為核准日期，以阿拉伯數字記載，並應註記初領、補領或換領類別。
四、統一編號：依戶籍登記資料之統一編號，自左至右橫排記載。
五、相片：因情形特殊免列印相片者，應於相片欄記載「免列印相片」字樣。
六、父母姓名：依戶籍登記資料之父、母姓名記載。但收養關係存續中者，記載方式如下：
(一)養父母共同收養者，記載養父母姓名，不加註「養」字及本生父母姓名。
(二)由養父單獨收養者，父欄記載養父姓名，不加註「養」字及生父姓名，母欄劃記雙橫線如「＝」。但當事人申請加註生母姓名者，得不劃記雙橫線，並於母欄之「母」字前，人工加註「生」字。
(三)由養母單獨收養者，母欄記載養母姓名，不加註「養」字及生母姓名，父欄劃記雙橫線如「＝」。但當事人申請加註生父姓名者，得不劃記雙橫線，並於父欄之「父」字前，人工加註「生」字。
(四)生父與養母有婚姻關係者，父欄記載生父姓名，母欄記載養母姓名，不加註「養」字及生母姓名。養父與生母有婚姻關係者，亦同。
(五)生父與養母間或生母與養父間有婚姻關係，並於收養關係成立後離婚者，父母姓名之記載方式同前目。
(六)父、母不詳或父母均不詳者，父母欄劃記單橫線如「－」。
七、役別：依其役別註記。禁役、免役、除役或現役人員免予註記。
八、配偶：依戶籍登記資料之配偶姓名記載。婚姻關係消滅，配偶欄應為空白。配偶死亡換領新證者，得向戶政事務所申請記載已歿配偶姓名，並應加註「（歿）」字。
九、性別。
十、出生地。
十一、戶籍地址。
第二十三條　國民身分證或戶口名簿所使用之文字，遇有缺字，應以人工方式填寫，字體為黑色。
第二十四條　國民身分證之役別記載變更者，得不申請換領國民身分證。
第二十五條　戶政事務所撤銷戶籍登記，致戶籍資料與國民身分證記載事項不符者，應催告當事人換領國民身分證；未換領者，逕予註銷原國民身分證。
第二十六條　當事人國民身分證非依法律遭扣留者，得由本人向戶政事務所申請補領，經當事人敘明理由並具結後，戶政事務所應予補發；原國民身分證於補發後失效。
第二十七條　空白國民身分證經印製裁切賸餘之紙張廢料及已收回註銷之戶口名簿，戶政事務所應每日集中銷毀。
第二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設置國民身分證製發及電腦控管系統，空白國民身分證及膠膜交貨時，登錄於電腦系統，辦理驗收及審核，並通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直轄市、縣(市)政府登錄空白國民身分證及膠膜點交後，通報所轄戶政事務所。空白國民身分證及膠膜展開並登錄後，置入保險櫃保管。
第二十九條　戶役政資訊系統空白國民身分證及膠膜控管各流程均應設置專屬帳號密碼，相關品管及驗證作業程序應符合國際資訊安全管理驗證標準。
第 三十 條　戶政事務所應每月統計國民身分證核發數量及空白國民身分證、膠膜之使用、作廢、遺失核銷、結餘數量，編製月報表於次月五日前送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核查考。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將前項月報表於每月十日前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戶政事務所將收回之國民身分證及該所列印錯誤、污損等作廢之空白國民身分證、膠膜，均予截角，並一併列冊，函送直轄市、縣(市)政府彙整集中銷毀，於銷毀前應專人集中保管，並將銷毀情形層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三十一條　相片影像檔內容如下：
一、統一編號。
二、相片影像。
三、掃描相片影像建檔之戶政事務所代碼。
四、掃描相片影像之建檔人員及日期。
五、其他應記載事項。
第三十二條　戶政事務所應將相片影像檔彙集後，儲存於中央主管機關建置之資料庫，中央主管機關應指定專人依相關法令辦理安全維護事項，防止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
第三十三條　保管相片影像檔之相關業務人員應配賦作業帳號密碼，密碼應定期更新，並設定使用者權限。
第三十四條　各級戶政機關調閱或利用相片影像檔應符合相關法令規定，調閱檔案紀錄，應永久保存，不得更改。
第三十五條　相片影像資料檔應指派專人定期或不定期稽核，並交主管人員審核。
第三十六條　相片影像檔之管理督導，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戶政事務所各級主管應隨時督導相關業務及機房人員，不定期抽查保存、調閱、利用及管理情形，並製作書面抽查紀錄列管。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將戶政事務所保存及管理情形，列為業務督導重點項目，加強列管查核。
三、中央主管機關應不定期抽查相片影像檔資料庫之保存、調閱、利用及管理情形，並督導連結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戶政事務所之利用及管理情形。
第三十七條　公務機關如需用國民身分證請領資料及相片影像檔，應依相關法令規定申請。
第三十八條　本辦法規定事項所需經費，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編列預算支應。
第三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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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附件三
國民身分證相片規格
當事人應繳交最近二年內所攝彩色，脫帽、未戴有色眼鏡，眼、鼻、口、臉、兩耳輪廓及特殊痣、胎記、疤痕等清晰、不遮蓋，相片不修改，足資辨識人貌，直四點五公分，橫三點五公分，人像自頭頂至下顎之長度不得小於三點二公分及超過三點六公分，白色背景之正面半身薄光面紙相片一張，不得使用合成相片。相片背面註明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拍照日期。規格如下：(相片樣張登載內政部網站：http://www.ris.gov.tw)

一、最近二年內所拍攝。
二、相片直四點五公分、橫三點五公分，以頭部及肩膀頂端近拍，使臉部佔據整張照片面積的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
三、對焦須清晰、鮮明，高品質且無墨跡或摺痕。
四、眼睛應正視相機鏡頭拍攝，自然顯現出皮膚之色調，並應有合適之亮度及對比。
五、以高解析度沖（列）印在高品質相紙上。
六、以數位相機拍攝之相片，必須為高彩度而且以相紙沖（列）印。
七、相片應為中性之色彩。
八、眼睛必須張開且清晰可見，不得被頭髮遮蓋，呈現清楚臉型輪廓，不得側向一邊（似肖像畫形式）或傾斜，且臉型兩側、兩耳輪廓及特殊痣、胎記、疤痕需清楚呈現，相片不得修改。小耳症患者其頭髮可遮蓋耳朵輪廓，但臉型兩側仍須顯明，不遮蓋。
九、相片以白色背景拍攝。
十、光源須均勻，不得有影子或閃光反射在臉部，且不得有紅眼。
十一、配戴眼鏡：
（一）眼睛須清楚呈現，不得有閃光反射在眼鏡上，且不得佩戴有色眼鏡（含有色隱形眼鏡及瞳孔放大片）。但視障者得佩戴有色眼鏡。
（二）確認鏡架未遮住眼睛任何一部分，應避免配戴粗重的鏡架，改配戴較輕巧之眼鏡。
十二、因宗教因素須戴頭巾者，相片人貌之五官從下巴底部至額頭頂端及臉部兩側輪廓，必須清楚呈現。
十三、相片必須單獨顯現當事人之影像，不得有椅背、玩具或其他人之影像，臉部應無特殊表情且嘴巴合閉。
附件：相片大小尺寸           附註：
一、為避免影響相片效果及新證美觀，建議民眾宜穿著深色系衣服照相，避免穿著淺色系衣服。
二、未限制不得綁頭髮或染髮。若因疾病而化學治療者，或因個人體質而頭髮稀少者，未限制不得戴假髮。
三、留長髮者，其瀏海以不得遮蓋眉毛及臉部五官為原則；鬢角亦為頭髮之一部分，如過長已明顯遮蓋耳朵，則宜適度修剪，不得故意遮蓋耳朵；另外，未限制不得蓄鬍鬚。
四、未限制不得戴耳環、鼻環等，但不得刻意遮蓋眼、鼻、口、臉、兩耳等臉部五官或輪廓。
五、「無特殊表情且嘴巴合閉」，指表情自然不誇張，未限制不得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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